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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安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认定 
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根据《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上海市人民政府令

第 35 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目录标准如下。 

一、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市委、

市政府、区委、区政府的重大决策、决定、重要工作部署、重要

会议精神；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的意

见和工作部署。 

二、年度政府工作报告、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、

财政报告；以区委、区政府联合印发、区政府名义发布的涉及全

局的政策性、制度性文件；以区政府名义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；

市政府规章起草、修改；以区政府名义上报市政府的重要请示和

报告。 

三、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。 

（一）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。 

（二）本区城市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、近期建设规划。 

（三）本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 

（四）其他方面重要的区域规划、专项规划。 

四、全区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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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推动本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。 

（二）社会保障、住房保障、医疗卫生、劳动就业、教育、

文化、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重大政策措施。 

（三）商事制度改革、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。 

（四）公共安全、安全生产、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

施。 

（五）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。 

（六）重要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。 

（七）涉及其他重要的土地、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、

保护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。 

（八）改革创新的重大政策措施。 

五、政府重大投资、重大资金、重大项目安排和重大国有资

产处置。 

（一）本区重大公共设施建设。 

（二）国有土地房屋和集体土地征收相关重大事宜。 

（三）区属国有企业改制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和申请破产，

重大国有资产处置、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等。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。 

（一）实行政府指导价、且影响社会民生的重大公用事业、

公益性服务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核定与调整。 

（二）制定或者调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，需长期采

取的重大交通管制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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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区人民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其他重大行政决策。 

七、各相关单位在每年 1月底前向区政府办公室申报重大行

政决策事项目录，由区政府办公室综合申报情况汇总形成当年区

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，按照《静安区重大行政决策程

序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报区

委同意后执行。 

八、凡是纳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严格按照《上海市

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35 号）《静安

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》（静府发〔2021〕10 号）等有

关规定的程序实施。 

九、区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可以参照本标准制定本单位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。 

十、本目录标准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。 

十一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